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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办法并报教育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
民办学校应当在 5 月 3 日上午 10 点前向教育局上交招生名单。不管哪一类起始

年级招生对象在 4 月 30 日—5 月 2 日期间被民办学校依规合法录取后，都不得重新到
公办学校报名；公办学校也不能录取已被民办学校依规合法录取的新生。同样，如有
在公办学校招生之后被录取的符合政策的学生，之后又到民办学校报名，民办学校也
不得招收。

如果民办学校没有在 5 月 3 日及时向教育局上交招生名单，那么之后被公办学校
在政策范围内招录的学生，市教育局予以承认。

民办学校入学报名时须携带本市户籍学生带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各一份；非本市
户籍学生带《永康市流动人口居住证登记证明》或者《浙江省临时居住证》。

12．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可以通过考试、面试招生吗？公办学校是否可以招收择校生？
根据相关教育法律法规，义务教育阶段任何初中、小学（包括民办学校）的招生不

得举行或变相举行与入学相关的考试、测试、面试，不得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和各类
考级证书作为入学的条件和依据，也不得通过培训机构进行变相招生考试，同时也不
得在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前提前招生。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能招收择校生。同时，各初中、小学要严格控制起始年
级的班学额，初中原则上控制在每班48人以内，小学原则上控制在每班44人以内。

13．外县市部分学校在我市跨区域违规招生，这将对被违规录取的学生造成怎样
的后果，被违规录取的学生能否取得学籍？

无论是初中、小学、高中，未经双方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在我市进行的招生活
动都属违规招生。

目前，有外县市学校在我市进行的招生或在招生学校所在地针对我市的招生考试
都未经当地和我市教育行政部门同意，都属于违规招生，被违规录取的学生不能取得
合法的学籍。2014 年学籍管理系统已经实行全国统一联网管理，学籍相当于学生的

“身份证”，学生无学籍相当于学生无合法的身份，将无法参加今后各类会考、升学（中
考、高考等）的评价和考试，将对今后升入高一级学校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教育部门提醒广大学生家长提高鉴别能力，本着对孩子将来负责的态度，不要盲
目参加外县市部分学校违规举行的跨县市招生考试和变相的招生考试。

14．农村公办初中、小学如何招收起始年级新生？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根据施教区域方案，结合我市流动人口子女和外来民

工子女的就读需求，制定招生计划并报各教育辅导中心审批。考虑到符合条件的外来
民工子女报名时间的不确定性，农村初中、小学的报名时间可以延长至8月底。

由于目前农村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和我市流动人口子女、外来民工子女分布的不均
衡性，部分农村学校招生的容量不能满足施教区学龄人口的入学需求。各教育辅导中
心可对本辖区中同类学校的招生计划实行跨施教区域的适度调整。

15．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我市接受义务教育（公办初中、小学）应当符合什么条件？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工作意见》

（浙政发〔2008〕69号）、《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完善政策规定切实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教育工作的意见》（浙教基〔2014〕31 号）、《永康市居住证管理暂行办法》（永政办
发[2014]172 号）、《永康市〈浙江省居住证〉持有人特惠待遇管理暂行办法》（永政办发
[2014]173 号）文件精神及相关政策要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我市接受义务教育（公
办初中、小学）应符合“积分入学”的条件：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父（母）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员在本施教区域内已持有本市核发的有效《浙江省居住证》，且获得的实有积分
不低于100分的适龄儿童少年。流管局政策咨询电话：87159786。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报名前须回户籍所在地填写“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
明”一份，并加盖村级公章。报名时须携带户口本、《浙江省居住证》的原件、复印件各
一份，积分证明，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

16．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既不符合公办学校入学条件又想在我市就读怎么办？
对不符合公办学校入学条件又不愿意离开永康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以选择已

审批的社会力量办学学校就读。目前全市已审批（或孵化期）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
校有23所，对这些学校，市政府和教育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扶持其发展。

17．我市残疾儿童入学有何相关政策?
我市适龄的轻度残障儿童少年可到所在施教区学校随班就读，适龄的重度残障儿

童少年由所在施教区学校送教上门。适龄的视障儿童可到省盲人学校报名入学（电
话:0571-63461643,13868161355），适龄的听障儿童可到金华市特殊教育学校报名
入学(电话：15397595536)，适龄的智障儿童可到永康市特殊教育学校报名入学（电话：
13506791049，市府网短号：392897）。

18．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怎样收费？
我市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已多年。根据《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择校乱收费

的通知》（浙教监〔2011〕196 号）文件精神，严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收取或变相收取
择校费，除住宿费外，不得向学生收取学杂费、借读费、课本费等任何行政事业性收
费。严禁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向学生收取不符合国家、省、市规定的费用，严禁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民办中小学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
收费标准收费。

我市推行的“阳光招生”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赢得百姓的口碑。“阳光招生”政策
要求所有公办学校都严格按规定条件和规范程序公开录取学生, 家长不要听信他人
能通过关系帮助解决您的子女就读问题, 以免上当受骗。

在 招 生 过 程 中, 请 家 长 帮 助 做 好 监 督 工 作, 教 育 局 的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是:
87101251。

以上政策解读解释权属永康市招生委员会。

温馨提醒：各类学生报名申请表均可到永康教育城域网下载。B 类学生家长请到

教育科报名前完成申请表信息填写，报名时交教育科初审；其他学生家长到各公办、民

办学校报名前完成申请表信息填写，报名时交学校初审。

永康市教育局关于 2016 年义务教育阶段
各类学校招生工作的解读

各类小学

民办学校（小学）

城区公办小学﹝大

司、人民（园丁校

区）、人民（三马校

区）、民主、解放、实

验学校、进修学校附

属小学、高镇、永康

五中﹞

城西小学、白云小学

等

其它农村公办小学

新生招生报名时间

（上午8：00-11：30

下午14：00-17：30）

4月30日－5月2日

5月7日

5月8日－9日

5月14日

5月15日开始

6月18日开始

6月18日开始

招生对象

有意愿到民办小学就读的学生

A类招生对象

C类招生对象

D类招生对象预登记

永康五中原施教区域招生对象

原施教区域对象

1．施教区域招生对象；

2．符合条件的在本施教区域内

务工的本市户籍人员子女；

3．符合条件的外来民工子女。

报名地点

各民办学校

A类所属施教区

的学校

C类所属施教区

的学校

D类所属施教区

的学校

永康五中

各小学

各类初中

民办学校（初中）

永康中学

永康三中

进修学校附属初中

永康五中（初中）

永康四中

实验学校（初中）

其它农村公办初中

新生招生报名时间

（上午8：00-11：30

下午14：00-17：30）

4月30日－5月2日

5月7日

5月8日－9日

5月14日

5月15日开始

5月15日开始

招生对象为本校九年一贯制小学六年级直接升入本校初中部的学生。

6月18日开始

招生对象

有意愿到民办初中就读的

学生

A类招生对象（实验学校九

年一贯制小学六年级毕业

学生除外）

C类招生对象（实验学校九

年一贯制小学六年级毕业

学生除外）

D类招生对象预登记（实验

学校九年一贯制小学六年

级毕业学生除外）

金山居委会及原施教区域

招生对象

原施教区域招生对象

1.施教区域招生对象；

2.符合条件的在本施教区

域内务工的本市户籍人员

子女；

3.符合条件的外来民工子

女。

报名地点

各民办学校

A类所属

施教区的学校

C类所属

施教区的学校

D类所属

施教区的学校

永康五中

永康四中

各初中

日前,《永康市2016年义务教育阶段（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已出台, 为了让
广大市民和学生家长更好地了解、理解2016年各类学校的招生政策，永康市教育局就
2016年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各类学校的招生工作作以下解读。

1．今年我市初中、小学起始年级新生招生报名时间、地点如何安排？
今年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小学起始年级新生报名时间从 4 月 30 日开始，请各

新生家长一定要注意各类学校、各类招生对象的报名时间，报名地点，按时报名。具体
时间安排如下：

（1）小学起始年级新生招生报名时间安排

（2）初中起始年级新生招生报名时间安排

（3）城区公办初中、小学的 B 类对象必须凭相关部门的证明材料并携带户口簿原
件和复印件在4月29日前由相关部门或个人直接到教育局教育科报名、登记。

（4）幼儿园新生招生报名从6月份开始。
2．城区公办招生学校（初中、小学）招生中，什么是A类招生对象？报名时应该携

带哪些相关材料？
A 类对象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初中、小学起始年级新生，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

区施教区域的施教对象，具体条件如下：
（1）2016 年 4 月 30 日（含 4 月 30 日）前取得下园、西津桥、南苑、丽丰、金胜、平安、

卫星、园丁、山川坛、许码头、望春、西门、西山、四方、飞凤、紫微、五金城、金山、东苑、高
镇、北苑、西苑、南都等23个居委会户籍的起始年级新生。

23个居委会区域划分以《永康市城市社区居委会调整实施方案》（永政办发[2014]
62号）文件为准。

（2）城区公办初中、小学原施教区域户籍的起始年级新生。
A类学生报名时须携带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各一份。
A类学生和家长还要注意以下两点内容：

（1）已属A类的对象不得报其他类别。
（2）初中招生学校将对报名学生进行学籍查询。A类报名对象中已在实验学校就读

类别

初中

小学

学校

永康中学

永康三中

实验学校（初中）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初中

永康四中

永康五中（初中）

永康市少体校

大司巷小学

民主小学

人民小学（园丁校区）

人民小学（三马校区）

解放小学

实验学校（小学）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高镇小学

永康五中（小学）

班数

（个）

14

14

6

4

10

7

1

8

7

8

6

5

4

8

6

8

学生数

（人）

672

672

288

180

480

336

40

352

308

352

264

220

176

288

264

352

备 注

含本校九年一贯制4个班

面向全市招生

类别

小学

初中

九年一贯

制学校

学校

大司巷小学

人民小学

（园丁校区）

人民小学

（三马校区）

民主小学

解放小学

高镇小学

教师进修学校附小

永康中学

永康三中

教师进修学校附中

实验学校（小学）

永康五中

施教区域

紫微、飞凤、西山、西苑社区居委会

西门居委会（除紫微北路以东且城北西路以北）部分、园丁居

委会（城北东路以南）部分、卫星居委会及相应施教区域

西门居委会（紫微北路以东且城北西路以北）部分、园丁居委

会（城北东路以北）部分、平安居委会（东塔路以北）部分、四

方、北苑居委会及相应施教区域

平安居委会（东塔路以南）部分、山川坛、许码头居委会

望春、丽丰、南苑居委会（华丰路以南）部分、金胜居委会（溪中

路以北）部分

五金城、高镇、东苑居委会及黄棠村、田宅村、东湖村、城塘村、

大花园村、小花园村、英阁村

江南街道金胜居委会（溪中路以南）部分、南都居委会

永康江、华溪、酥溪以北各居委会（除平安居委会东塔路以南

的部分）及原烈桥片、童宅片施教区域

永康江、华溪、酥溪以南各居委会（除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对应施教区域）、平安居委会（东塔路以南）部分及原花川片、

高镇小学施教区域

江南街道金胜居委会（溪中路以南）部分、南都居委会

下园、西津桥、南苑居委会（华丰路以北）部分及湖西村

金山居委会及原施教区域（东城街道和经济开发区所辖村）

城区公办初中、小学C类和D类对象的招生结果将于6月10日在永康教育城域网
（网址：http://www.ykedu.net/）和各招生学校同时公布。

8．在规定报名时间内家长需要提前到公办学校排队报名吗?
不需要。学校报名时间是上午 8：00-11：30，下午 14：00-17：30 ,只要在这个时

间段内到达公办学校报名即可,录取结果只与自身具备的报名条件有关, 而与报名先
后顺序无关。特别提醒家长,为保证学校报名工作的平稳有序，最好是一户家庭由一
位家长带报名材料原件和复印件进入校内报名，报名期间学校将不接待未带报名材料
的无关人员, 请家长朋友予以配合。

9．城区（城郊）公办初中、小学的招生计划如何？学区如何划分？
（1）城区（城郊）各公办初中、小学的招生计划如下：

（2）根据今年我市城市社区居委会起始年级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分布状况，经市
招委会审定，划定城区（城郊）各公办初中、小学的施教区域，具体如下：

10．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初中、小学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的办法招收新生入学，
“就近入学”是不是指到“离家最近”的学校就读？

不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

入学”。“就近入学”并不是指到“离家最近”的学校就读，而是指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某
一区域公办学校的资源配置状况和义务教育适龄学生在该区域（指社区、居委会、行政
村等）的分布和需求状况，合理规划和确定本区域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入学范
围，而该划定的范围针对个体适龄儿童、少年不一定完全是“离家最近”的学校。

11．被民办学校招生录取后是否还可以到公办学校报名？
与去年一样，在招生时间安排上民办学校早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的招生时间为：

4月30日—5月2日，城区直属公办学校开始招生时间为5月7日。民办学校应该制定

的九年一贯制小学六年级学生直接升入实验学校初中部，不得再报其它城区公办学校。
3．城区公办招生学校（初中、小学）招生中，什么是B类招生对象？B类对象报名

时间地点如何？应该携带哪些相关材料？
B类对象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初中、小学起始年级新生，具体条件如下：
符合政策的烈军属、在永服役的现役军人、当年转业军人等对象的子女；在永工作

的高层次人才（指《关于实施人才先行战略的若干意见》（永委〔2009〕14 号）、《永康市
高层次人才“生活服务绿卡”制度暂行办法》中明确的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县（市）级以上重点人才工程获评人员）的子女；在永居住并
工作的港、澳、台籍人士、外国籍人士的子女；其他市委市政府政策性安排对象的子
女。其中定向支持总部中心、三产服务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入学学额指标中，需按照

《永康市〈浙江省居住证〉持有人特惠待遇管理暂行办法》（永政办发〔2014〕173 号）文
件规定。

B 类对象请在 4 月 29 日前由相关部门或个人直接向市教育局教育科报名、登记，
经市教育局审核后统筹安排到招生学校入学。

B类学生报名时须携带携带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和相关部门的证明材料。
主管部门要对B类报名对象报名条件进行严格审查把关，名单上报后发现不符合

条件者，取消资格且名额不再增补。
4．城区公办招生学校（初中、小学）招生中，什么是C类招生对象？C类对象如何

招生？报名时间地点如何？应该携带哪些相关材料？
C类对象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初中、小学起始年级新生，具体条件如下：
2016年4月30日（含4月30日）前取得本市非城区（“城区”指上述23个居委会辖

区范围，下同）户籍、父（母）在城区有稳定职业且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含 8 月 31 日）前
持有城区规划用途为住宅类的有效房屋所有权证（简称“房产证”，且持有人拥有的共
有产权达到二分之一及以上）、随父母居住在城区的起始年级新生。

以上C类报名对象在5月8日—9日，直接到所属施教区招生学校报名。
C 类学生报名前须回户籍所在地填写“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一份并加盖

村级公章。报名时须携带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各一份；房产证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如
因银行抵压贷款等原因不能提供原件的，应提供银行或房管会的有效证明）；父/母在
城区务工证明（如所在企业证明、体现务工关系的工资表、劳动合同、工商营业执照、营
运证、税务登记证等）；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一份。

C类学生和家长应注意以下几点内容：
（1）5月9日下午17：30前不报名作为自动放弃，不予补报。
（2）C 类对象有多本房产证的只能选报现居住地所属施教区学校，如查实多所学

校报名的，即取消报名资格。
（3）已属A类的对象不得再以C类报名，已报名并查实的取消C类报名资格。
（4）初中招生学校将对报名学生的学籍进行查询。C类对象中已在实验学校就读的

九年一贯制小学六年级学生直接升入实验学校初中部，不得再报其它城区公办学校。
5．城区公办招生学校（初中、小学）招生中，什么是D类招生对象？D类对象如何

招生？报名时间地点如何？应该携带哪些相关材料？
D类对象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初中、小学起始年级新生，具体条件如下：
2016 年 4 月 30 日（含 4 月 30 日）前取得本市非城区户籍、父（母）在城区有稳定职

业且在2015年8月31日（含8月31日）前持有城区规划用途为住宅类的有效房产预告
登记证（持有人拥有的共有产权达到二分之一及以上）和购房全额发票、随父母居住在
城区的起始年级新生。

以上D类对象在5月14日，直接到房产预告登记证中房产所属施教区招生学校预
登记。

D类学生报名前须回户籍所在地填写“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一份，并加盖
村级公章。报名时须携带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各一份；房产预告登记证和购房全额发
票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如因银行抵压贷款等原因不能提供原件的，应提供银行或房管
会的有效证明）；父/母在城区务工证明（如所在企业证明、体现务工关系的工资表、劳
动合同、工商营业执照、营运证、税务登记证等）；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一份。

D类学生和家长应注意以下几点内容：
（1）5月15日下午17：30前未预登记的作为自动放弃，不予补报。
（2）D 类对象有多处房产有效证件的只能选报一处房产所属施教区学校，如查实

多所学校报名或预登记的，即取消报名资格。
（3）已属A类的对象不得再以D类预登记，已预登记并查实的取消D类报名资格。
（4）初中招生学校将对预登记学生的学籍进行查询。D类预登记对象中已在实验

学校就读的九年一贯制小学六年级学生直接升入实验学校初中部，不得再报其它城区
公办学校。

6．D 类对象一定能在所属施教区的招生学校入学或一定能在城区学校入学吗？
如招生学校满额后，D类对象如何安排？

城区招生学校的招生顺序是A类→B类→C类→D类。在城区各招生学校完成
Ａ、B、C类（包括C类统筹安排部分）招生且招生计划尚有余额的前提下，D类对象在
规定时间到城区房产预告登记证中房屋坐落地址的所属施教区招生学校进行预登
记。招生学校联合住建、公安、财政、国土等部门对D类预登记对象的户籍、购房全额
发票和房产预告登记证信息进行逐一审核，经信息审核后由住建局按“入学房产确定
日期”（以房产预告登记证、购房全额发票两个日期中靠后的一个为准）先后进行排
序，统筹录取至城区各招生学校招生计划额满为止，其他不再统筹安排。

因以上原因而不能到所属施教区招生学校或其它城区学校入学的 D 类对象可选
择到城郊学校、原户籍地学校或民办学校就读。

D类对象相关招生政策咨询电话：
住建局：89293529；教育局：87101145。
7．城区公办初中、小学A类B类C类D类对象的招生结果将在什么时间公布？
城区公办初中、小学A类对象和B类对象的招生结果将于5月13日同时在永康教

育城域网（网址：http://www.ykedu.net/）和各招生学校公布。


